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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分立公告

经2010年10月20日股东决定，XXX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4000万元）拟派生分立XXX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和XX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本公司继续保存，注册资本变更为3000万元。原本公司的债务由本公司承担，由分立后的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为保护本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本公司债权人有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在本公司提供相应的担保的情况下暂不要求偿债的权利，并以书面形式函告本公司。
本公司地址：XXX
联系人：XXX 电话：XXX邮政编码：4XX
经2010年10月20日股东决定，XX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500万元）拟派生分立XXX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和XXXX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本公司继续保存，注册资本变更为500万。原本公司的债务由本公司承担，由分立后的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为保护本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本公司债权人有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在本公司提供相应的担保的情况下暂不要求偿债的权利，并以书面形式函告本公司。

本公司地址：XXXX
联系人：XX 电话：XXX邮政编码：XXX
经2010年10月20日股东决定，XXX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500万元）拟派生分立成XXX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和XX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本公司继续保存，注册资本变更为500万元。原本公司的债务由本公司承担，由分立后的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为保护本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本公司债权人有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在本公司提供相应的担保的情况下暂不要求偿债的权利，并以书面形式函告本公司。

本公司地址：XXX
联系人：XX 电话：0XX邮政编码：4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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